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494號

原      告  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包嘉峰  

訴訟代理人  郭哲豪  

被      告  台北市忠駝丙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照義  

訴訟代理人  黃文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2年2月21日簽訂「電梯安裝暨全責

保養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社區電梯

之安裝工程，並於完工驗收後，提供為期二十年全責保養服

務，至112年3月31日屆滿，服務費用為社區九台電梯每台電

梯每月新臺幣(下同)7,050元。原告自完工啟用後，即依約

提供每月定期保養、例行檢查及故障排除等勞務，相關保養

紀錄均由被告聘任之總幹事邱文忠親自審核簽名確認，但被

告於原告持續提供服務期間，竟片面以電梯老舊、零件應予

更換為由，110年9月起停止給付保養費，已構成違約，被告

仍每月持續派員到場實施定期保養、故障叫修及維修等工

作，至112年3月止共計19期保養費未給付，總額為

1,205,550元(7,050元×9×19＝1,205,550元)，為此依系爭契

約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1,205,550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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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於系爭契約期間就社區全部9台電

梯已盡維修保養之責並經被告驗收簽章云云，事實上，原告

安裝之9台電梯使用至110年間已逾18年，電梯老舊多數設備

損壞，原告均未予維修更換，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2

款、第15條第2項第4款等約定，原告就被告社區9台電梯應

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及全責免費更換零

組件之電梯全責保養工程，並於完成工作後，由被告給付每

月每台7,050元之費用予原告，但原告自110年起即未對社區

9台電梯實施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導致被告社區9台電梯每

月故障不斷，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因原告持續拒絕更換

電梯零組件，被告於系爭契約期間屆滿後，不再與原告續

約。被告與訴外人友芝有限公司(下稱友芝公司)簽定電梯保

養契約，並由友芝公司更換已故障零組件，費用達180萬

元，原告既未履行保養維修更換零組件之債務，被告自得拒

絕給付保養費予原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維修費用，並無理

由。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被告向原告採購安裝位於被告社區

之9台電梯，兩造並簽定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92年4月1日

起至112年3月31日止，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

就每台電梯每月保養費為7,050元，及自110年9月起，因雙

方發生爭執，被告未再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等情，有系爭契約

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未

依約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積欠至今云云，被告則爭執原告未

善盡系爭契約義務即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之義務，經查：

　㈠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系爭契約第

2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兩造已經約定原告所負義務為「電

梯全責保養」，再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原

告應「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全責免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更換零組件等，維修作業完工後...」(見支付命令卷第29

頁)，可見被告應負之系爭契約義務範圍包括更換零組件在

內，而被告社區9台電梯自92年5月25日安裝完成使用至110

年止，已逾18年之久，自有更換電梯零組件之必要，原告雖

稱全責保養不包括資產更新云云，顯與上開約定之契約義務

相違，自不足採。

　㈡被告所辯自110年起，因原告拒不更換電梯零組件，導致被

告社區9台電梯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以致被告須與友芝

公司另行簽定保養契約，自行付費更換零組件費用達180萬

元等情，亦有電梯保養合約書、報價單、驗收報告可憑(見

本院卷第81至93頁)，另被告已陳明電梯自110年後故障頻

繁，計110年出現59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4.9次，111年

出現62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5.2次，亦有統計報表可

憑，而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技師於社區現場勘查結果，社區電

梯確已大幅更換零組件，功能操作正常，綜上，被告所辯應

屬可採，參以原告始終否認更換零組件為系爭契約義務之範

圍，足見被告所辯社區9部電梯自110年起，即因頻繁損害而

無法正常安全使用，原告未盡更換零組件之責，被告因而停

止支付電梯保養費用，應屬正當。況社區九台電梯為社區住

戶日常生活之重要憑藉，因原告拒換零件而頻繁故障喪失正

常安全使用之功能，拖延至112年3月間被告方另行與友芝公

司簽約自費更換電梯零組件，被告已充分提供原告履行對待

給付即更換零組件使電梯功能恢復正常之機會，原告仍未履

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於社區電梯使用年限已久呈現老舊損害之情

形下，拒絕更換零組件，致社區電梯頻繁故障無法正常安全

使用，可認原告並未善盡系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拒絕給付保

養費用，應屬正當，從而，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

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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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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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包嘉峰  
訴訟代理人  郭哲豪  
被      告  台北市忠駝丙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照義  
訴訟代理人  黃文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2年2月21日簽訂「電梯安裝暨全責保養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社區電梯之安裝工程，並於完工驗收後，提供為期二十年全責保養服務，至112年3月31日屆滿，服務費用為社區九台電梯每台電梯每月新臺幣(下同)7,050元。原告自完工啟用後，即依約提供每月定期保養、例行檢查及故障排除等勞務，相關保養紀錄均由被告聘任之總幹事邱文忠親自審核簽名確認，但被告於原告持續提供服務期間，竟片面以電梯老舊、零件應予更換為由，110年9月起停止給付保養費，已構成違約，被告仍每月持續派員到場實施定期保養、故障叫修及維修等工作，至112年3月止共計19期保養費未給付，總額為1,205,550元(7,050元×9×19＝1,205,550元)，為此依系爭契約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5,550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於系爭契約期間就社區全部9台電梯已盡維修保養之責並經被告驗收簽章云云，事實上，原告安裝之9台電梯使用至110年間已逾18年，電梯老舊多數設備損壞，原告均未予維修更換，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5條第2項第4款等約定，原告就被告社區9台電梯應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及全責免費更換零組件之電梯全責保養工程，並於完成工作後，由被告給付每月每台7,050元之費用予原告，但原告自110年起即未對社區9台電梯實施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導致被告社區9台電梯每月故障不斷，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因原告持續拒絕更換電梯零組件，被告於系爭契約期間屆滿後，不再與原告續約。被告與訴外人友芝有限公司(下稱友芝公司)簽定電梯保養契約，並由友芝公司更換已故障零組件，費用達180萬元，原告既未履行保養維修更換零組件之債務，被告自得拒絕給付保養費予原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維修費用，並無理由。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被告向原告採購安裝位於被告社區之9台電梯，兩造並簽定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92年4月1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就每台電梯每月保養費為7,050元，及自110年9月起，因雙方發生爭執，被告未再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等情，有系爭契約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積欠至今云云，被告則爭執原告未善盡系爭契約義務即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之義務，經查：
　㈠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兩造已經約定原告所負義務為「電梯全責保養」，再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原告應「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全責免費更換零組件等，維修作業完工後...」(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可見被告應負之系爭契約義務範圍包括更換零組件在內，而被告社區9台電梯自92年5月25日安裝完成使用至110年止，已逾18年之久，自有更換電梯零組件之必要，原告雖稱全責保養不包括資產更新云云，顯與上開約定之契約義務相違，自不足採。
　㈡被告所辯自110年起，因原告拒不更換電梯零組件，導致被告社區9台電梯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以致被告須與友芝公司另行簽定保養契約，自行付費更換零組件費用達180萬元等情，亦有電梯保養合約書、報價單、驗收報告可憑(見本院卷第81至93頁)，另被告已陳明電梯自110年後故障頻繁，計110年出現59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4.9次，111年出現62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5.2次，亦有統計報表可憑，而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技師於社區現場勘查結果，社區電梯確已大幅更換零組件，功能操作正常，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可採，參以原告始終否認更換零組件為系爭契約義務之範圍，足見被告所辯社區9部電梯自110年起，即因頻繁損害而無法正常安全使用，原告未盡更換零組件之責，被告因而停止支付電梯保養費用，應屬正當。況社區九台電梯為社區住戶日常生活之重要憑藉，因原告拒換零件而頻繁故障喪失正常安全使用之功能，拖延至112年3月間被告方另行與友芝公司簽約自費更換電梯零組件，被告已充分提供原告履行對待給付即更換零組件使電梯功能恢復正常之機會，原告仍未履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於社區電梯使用年限已久呈現老舊損害之情形下，拒絕更換零組件，致社區電梯頻繁故障無法正常安全使用，可認原告並未善盡系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拒絕給付保養費用，應屬正當，從而，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494號

原      告  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包嘉峰  

訴訟代理人  郭哲豪  

被      告  台北市忠駝丙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照義  

訴訟代理人  黃文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2年2月21日簽訂「電梯安裝暨全責

    保養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社區電梯

    之安裝工程，並於完工驗收後，提供為期二十年全責保養服

    務，至112年3月31日屆滿，服務費用為社區九台電梯每台電

    梯每月新臺幣(下同)7,050元。原告自完工啟用後，即依約

    提供每月定期保養、例行檢查及故障排除等勞務，相關保養

    紀錄均由被告聘任之總幹事邱文忠親自審核簽名確認，但被

    告於原告持續提供服務期間，竟片面以電梯老舊、零件應予

    更換為由，110年9月起停止給付保養費，已構成違約，被告

    仍每月持續派員到場實施定期保養、故障叫修及維修等工作

    ，至112年3月止共計19期保養費未給付，總額為1,205,550

    元(7,050元×9×19＝1,205,550元)，為此依系爭契約第2條之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5,550元

    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於系爭契約期間就社區全部9台電

    梯已盡維修保養之責並經被告驗收簽章云云，事實上，原告

    安裝之9台電梯使用至110年間已逾18年，電梯老舊多數設備

    損壞，原告均未予維修更換，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

    、第15條第2項第4款等約定，原告就被告社區9台電梯應實

    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及全責免費更換零組

    件之電梯全責保養工程，並於完成工作後，由被告給付每月

    每台7,050元之費用予原告，但原告自110年起即未對社區9

    台電梯實施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導致被告社區9台電梯每

    月故障不斷，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因原告持續拒絕更換

    電梯零組件，被告於系爭契約期間屆滿後，不再與原告續約

    。被告與訴外人友芝有限公司(下稱友芝公司)簽定電梯保養

    契約，並由友芝公司更換已故障零組件，費用達180萬元，

    原告既未履行保養維修更換零組件之債務，被告自得拒絕給

    付保養費予原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維修費用，並無理由。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被告向原告採購安裝位於被告社區

    之9台電梯，兩造並簽定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92年4月1日

    起至112年3月31日止，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

    就每台電梯每月保養費為7,050元，及自110年9月起，因雙

    方發生爭執，被告未再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等情，有系爭契約

    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未

    依約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積欠至今云云，被告則爭執原告未

    善盡系爭契約義務即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之義務，經查：

　㈠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系爭契約第

    2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兩造已經約定原告所負義務為「電

    梯全責保養」，再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原

    告應「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全責免費

    更換零組件等，維修作業完工後...」(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

    )，可見被告應負之系爭契約義務範圍包括更換零組件在內

    ，而被告社區9台電梯自92年5月25日安裝完成使用至110年

    止，已逾18年之久，自有更換電梯零組件之必要，原告雖稱

    全責保養不包括資產更新云云，顯與上開約定之契約義務相

    違，自不足採。

　㈡被告所辯自110年起，因原告拒不更換電梯零組件，導致被告

    社區9台電梯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以致被告須與友芝公

    司另行簽定保養契約，自行付費更換零組件費用達180萬元

    等情，亦有電梯保養合約書、報價單、驗收報告可憑(見本

    院卷第81至93頁)，另被告已陳明電梯自110年後故障頻繁，

    計110年出現59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4.9次，111年出現6

    2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5.2次，亦有統計報表可憑，而經

    本院會同兩造及技師於社區現場勘查結果，社區電梯確已大

    幅更換零組件，功能操作正常，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可採，

    參以原告始終否認更換零組件為系爭契約義務之範圍，足見

    被告所辯社區9部電梯自110年起，即因頻繁損害而無法正常

    安全使用，原告未盡更換零組件之責，被告因而停止支付電

    梯保養費用，應屬正當。況社區九台電梯為社區住戶日常生

    活之重要憑藉，因原告拒換零件而頻繁故障喪失正常安全使

    用之功能，拖延至112年3月間被告方另行與友芝公司簽約自

    費更換電梯零組件，被告已充分提供原告履行對待給付即更

    換零組件使電梯功能恢復正常之機會，原告仍未履行，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於社區電梯使用年限已久呈現老舊損害之情

    形下，拒絕更換零組件，致社區電梯頻繁故障無法正常安全

    使用，可認原告並未善盡系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拒絕給付保

    養費用，應屬正當，從而，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

    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494號

原      告  台灣通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包嘉峰  

訴訟代理人  郭哲豪  

被      告  台北市忠駝丙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照義  

訴訟代理人  黃文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2年2月21日簽訂「電梯安裝暨全責保養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社區電梯之安裝工程，並於完工驗收後，提供為期二十年全責保養服務，至112年3月31日屆滿，服務費用為社區九台電梯每台電梯每月新臺幣(下同)7,050元。原告自完工啟用後，即依約提供每月定期保養、例行檢查及故障排除等勞務，相關保養紀錄均由被告聘任之總幹事邱文忠親自審核簽名確認，但被告於原告持續提供服務期間，竟片面以電梯老舊、零件應予更換為由，110年9月起停止給付保養費，已構成違約，被告仍每月持續派員到場實施定期保養、故障叫修及維修等工作，至112年3月止共計19期保養費未給付，總額為1,205,550元(7,050元×9×19＝1,205,550元)，為此依系爭契約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5,550元及自112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於系爭契約期間就社區全部9台電梯已盡維修保養之責並經被告驗收簽章云云，事實上，原告安裝之9台電梯使用至110年間已逾18年，電梯老舊多數設備損壞，原告均未予維修更換，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5條第2項第4款等約定，原告就被告社區9台電梯應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及全責免費更換零組件之電梯全責保養工程，並於完成工作後，由被告給付每月每台7,050元之費用予原告，但原告自110年起即未對社區9台電梯實施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導致被告社區9台電梯每月故障不斷，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因原告持續拒絕更換電梯零組件，被告於系爭契約期間屆滿後，不再與原告續約。被告與訴外人友芝有限公司(下稱友芝公司)簽定電梯保養契約，並由友芝公司更換已故障零組件，費用達180萬元，原告既未履行保養維修更換零組件之債務，被告自得拒絕給付保養費予原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維修費用，並無理由。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被告向原告採購安裝位於被告社區之9台電梯，兩造並簽定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92年4月1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就每台電梯每月保養費為7,050元，及自110年9月起，因雙方發生爭執，被告未再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等情，有系爭契約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電梯保養費用，積欠至今云云，被告則爭執原告未善盡系爭契約義務即全責保養更換零組件之義務，經查：

　㈠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兩造已經約定原告所負義務為「電梯全責保養」，再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原告應「實施定期保養、設備安全檢查、故障修理、全責免費更換零組件等，維修作業完工後...」(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可見被告應負之系爭契約義務範圍包括更換零組件在內，而被告社區9台電梯自92年5月25日安裝完成使用至110年止，已逾18年之久，自有更換電梯零組件之必要，原告雖稱全責保養不包括資產更新云云，顯與上開約定之契約義務相違，自不足採。

　㈡被告所辯自110年起，因原告拒不更換電梯零組件，導致被告社區9台電梯長期處於連續損壞狀態，以致被告須與友芝公司另行簽定保養契約，自行付費更換零組件費用達180萬元等情，亦有電梯保養合約書、報價單、驗收報告可憑(見本院卷第81至93頁)，另被告已陳明電梯自110年後故障頻繁，計110年出現59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4.9次，111年出現62次故障，平均每個月故障5.2次，亦有統計報表可憑，而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技師於社區現場勘查結果，社區電梯確已大幅更換零組件，功能操作正常，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可採，參以原告始終否認更換零組件為系爭契約義務之範圍，足見被告所辯社區9部電梯自110年起，即因頻繁損害而無法正常安全使用，原告未盡更換零組件之責，被告因而停止支付電梯保養費用，應屬正當。況社區九台電梯為社區住戶日常生活之重要憑藉，因原告拒換零件而頻繁故障喪失正常安全使用之功能，拖延至112年3月間被告方另行與友芝公司簽約自費更換電梯零組件，被告已充分提供原告履行對待給付即更換零組件使電梯功能恢復正常之機會，原告仍未履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於社區電梯使用年限已久呈現老舊損害之情形下，拒絕更換零組件，致社區電梯頻繁故障無法正常安全使用，可認原告並未善盡系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拒絕給付保養費用，應屬正當，從而，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養費用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